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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费收费说明

北京万龙华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
2018年项目情况如下：受贵公司委托，我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对贵公司所属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于庄03-31号地块“观承文园”项目（部分）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以及03-21号地块1宗住宅、地下仓储、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地产（北京市顺义区“观承别墅三期”项目）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，并于2019年2月18日出具《不动产估价报告》[评估报告编号为康正评字2018-1-0667-F04DYGJ2号]，评估价值为755409万元，应收评估费金额为：8.25+（755409-10000）×0.01%=82.791万元（人民币），本着双方互利互惠原则，双方共同协商估价服务费合计为：35万元（人民币），上述费用已于2019年5月20日收到。
本次项目情况：本公司于2020年2月17日，再次收到贵公司委托，对贵公司所属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于庄03-31号地块“观承文园”项目（部分）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以及03-21号地块1宗住宅、地下仓储、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地产（北京市顺义区“观承别墅三期”项目）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。
根据国家计委、建设部《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[国家计委计价格[1995]971号规定，房地产评估收费采用累进计费方式，标准如下：

档次    标的总额（万元）   累进计费率（‰）   累进收费（万元）

1       100以下（含100）        5               0.5

2       101——1000              2.5             2.75

3       1001——2000             1.5             4.25

4       2001——5000             0.8             6.65

5       5001——8000             0.4             7.85

6       8001——10000            0.2             8.25

7       10000以上                0.1

本次“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于庄03-31号地块‘观承文园’项目（部分）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以及03-21号地块1宗住宅、地下仓储、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地产”评估标的额及应收评估费用收费总额如下： 
北京市顺义区“观承别墅三期”项目，评估总值697125万元，应收评估费金额为：8.25+（697125-10000）×0.01%=76.963万元（人民币），根据此次评估的特定目的及本项目评估工作的繁简程度，本着双方长期合作、互利互惠原则，本次估价服务费报价为：15万元（人民币）。

特此说明。
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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